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相關法規及行政配套第2次諮詢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10年12月14日（星期二）下午4時 

會議地點 本署臺北辦公室1203會議室暨線上會議 

會議主持人 許副署長麗娟 紀錄 張芯語 

出席人員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本部國教署國中小組廖科長

曼雲、國立臺南大學張惠貞教授、唐宇鴻先生 

請假人員 無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 

一、 為配合國家語言發展法，本部於110年3月15日公告修訂之「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課程綱要)，將本土語文納入國中教育階段部

定課程，並自111學年度逐年實施。為利111學年度於國民中學實施本土語文

課程，本署已於前次會議說明相關配套措施如下： 

(一) 提供獎勵機制：針對第二專長學分班及通過語言認證教師給予獎勵，

並針對跨校支援之交通費給予補助；另針對開設本土語文專長缺額之

縣市，訂定獎勵補助機制。 

(二) 提供專業課程架構：已將本土語文教學支援人員認證及回流課程架構

提供各縣市政府辦理課程之參考。 

(三) 研編客語及閩東語教材：研編原部編版教材，並針對閩東語編輯教材，

後續會將教材數位化，並提供經費供縣市政府印製。 

(四) 研編語言級別評量試題：刻正研編語言級別評量試題，涵蓋聽說讀寫

面向，提供教師針對跨語別選修之學生，進行分級評量。 

(五) 建置客語及閩語直播共學：由各縣市推薦教學支援人員參與本署直播

共學人員培訓，後續將由各校安排協同人員參與直播共學授課，並由

各校開課費用支應，以提供師資不足或因應語文級別開課學校，以直

播共學方式提供授課。 

二、 本土語文相關法規業於110年11月17日邀集22縣市政府代表，召開第一次諮

詢會議，已針對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文選修課程應注意事項進行討論，針

對學生選修意願調查時間、合班上課上限、本土語文排課時間等面向進行討

論。 



三、 另為利111學年度本土語文課程順利推動，師資充足與否為成功關鍵，本次

會議除續就前次會議討論法規進行研商外，茲就需辦理事項提請討論，以達

成推動共識，由中央至地方共同協力為語言傳承努力。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為利111學年度本土語文課程順利推定，有關各縣市政府後續協助事項，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推動本土語文課程，本署擬定「師資整備」、「師資培訓」、「開課」及

「教材」四大面向推動。 

二、 各面向需各縣市政府協助事項如下，請各縣市檢視可行性，並提供具體

建議： 

(一) 師資整備：本署將於111年1月起每月召開師資盤點會議，請各縣市轉

請各國中至人力資源網填報本土語文教師供需情形調查，以利會議進

行，並請各縣市每次會議應由科長出席。 

(二) 師資培訓： 

1. 本署前調查各縣市本土語文教學支援人員認證培訓課程辦理狀況，

多數均已調整至寒假辦理，惟尚有高雄市仍維持於暑期辦理；第二

梯次為5月辦理者為苗栗縣、宜蘭縣，於7月辦理者有桃園市、屏東

縣、澎湖縣。為利於6月前即協助各校完成師資整備，請各縣市調

整認證培訓時間，至遲於4月底前，均須依師資不足數，完成多1倍

培訓量。 

2. 另為充實現場師資，請各國中務必薦派參加本署委託臺中教育大學

辦理之語言認證加強班課程，並務必參加成功大學辦理之全民台語

能力認證，無論是否通過考試，相關報名費均可核實給予補助。 

3. 為鼓勵現職教師考取語言認證或報名第二專長學分班，請針對取得

閩南語或客語中高級語言認證或完成第二專長學分班加註之現職教

師，且有實際教授本土語文課程者，擬定獎勵措施，可以納入免超

額加分條件、校長或主任遴選加分條件、敘獎等方式，增加其參與

本土語文授課誘因。 

(三) 開課： 

1. 請協調轄內國小將學生國小選習本土語文課程語別相關資料，於4

月前介接至國中，以利國中預估開課語別及師資。 

2. 請將轄內國中七年級本土語文課程計畫，納入課程備查作業，逐校



確認是否均納入學期課程計畫中。 

3. 請督導轄內國中於報到前完成選修調查意願，並依學生選習結果於

正式課程時間開課(原住民族語除外)。 

(四) 教材：本署預計6月完成客語及閩東語教材編輯，並提供電子檔於網

路下載，後續將補助各縣市政府學習教材印製費用，請預先調查需求

量並預作招標作業準備，以發放紙本教材予學生學習。 

決  議： 

一、 有關111學年本土語文課程以實體開課為原則，直播共學主要協助偏遠或

語別選習人數較少等師資難覓之學校，屆時將召開說明會予以說明。 

二、 人力資源網將建置師資調查平台，可供各校填報師資情形，請各縣市協助

各校盤點校內本土語文授課師資，並協助進行區域師資媒合。 

三、 另為因應111學年度國中本土語文課程開課所需師資，請各縣市提前於寒

假完成第1梯次本土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並於4月底前依師資不足數完

成多1倍之培訓量。 

四、 為提高師資準備量，本署委請臺中教育大學及中央大學分別針對閩南及客

語開設語言認證輔導班，課程進行方式以實體及線上混合辦理，屆時將提

供1,800個名額。請各縣市務必督導轄內國中依校數規模薦派1-4名教師參

與，培訓期程會配合相關部會的認證時間(客語認證3月底、成大閩南語認

證4月份)，另有關成大認證考試辦理地點，將會協調多區域辦理。 

五、 為鼓勵國中開出符合學生需求之課程，各校開設本土語文超出該年級班數

之節數，將由國教署補助開班經費。例如：部定課程應開課班級數為10班，

因應學生選習情況而開設13班，超出的3班鐘點費則由國教署經費補助。 

六、 有關擔任本土語師資的各類人員(現職教師、代理教師、教支人員等)，均

須通過本土語中高級以上認證(原住民族語為高級語言認證)。 

七、 請各縣市政府提前協調於4月前將國小六年級畢業學生之資料(該資料請增

加各該學生小六選習之本土語情形)介接至國中，以利國中進行本土語師

資評估及安排，並請向學校宣導本土語文開課意願調查進行方式、課程計

畫撰擬及訂定授課節數等事宜。 

案由二：有關修正「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文選修課程應注意事項」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 本案前於110年11月17日召開第1次諮詢會議，該次會議決議調整後之「國



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文選修課程應注意事項」(草案)詳如附件1，修正內

容說明如下： 

(一) 修正第二點第一項文字，應明訂學生修習本土語文、臺灣手語及國小

新住民語得則依選修之文字。 

(二) 修正第三點第一項文字，配合轄區內國小完成新生意願、本土語文選

習經驗及語言程度調查。 

(三) 修正第三點第一項文字，配合轄區內國小完成新生意願、本土語文選

習經驗及語言程度調查。 

(四) 修正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交通費補助內容，除新增閩東語外，

其補助標準比照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並於跨校支援本土語

文課程之適用對象加入教師，以提供跨校支援教師交通費協助。 

(五) 修正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五目以鼓勵實際授課之教師取得語言證書，

補助其課程實施所需之教材、教具等費用。 

(六) 新增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六目，鼓勵教師取得第二專長學分班認證，

補助其課程實施所需之教材、教具等費用。 

(七) 新增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七目，鼓勵直轄市、縣市政府開設本土語

文專長教師缺額。 

(八) 新增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八目，補助各級學校印製部編教材經費。 

(九) 新增第六點第一項第六款，針對教師修習本土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之

課程實施費用，定明審核及補助方式。 

(十) 新增第六點第一項第七款，定明增開本土語文專長教師缺額之審查機

制。 

(十一) 新增第六點第一項第八款，依實補助學生教材印製費 

二、 請與會人員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

補助要點(草案)，提供相關建議，另亦請提供其他實務建議，供本署參酌

納入注意事項中，以利本土語文課程之推行。 

決 議： 

一、 本土語文課程為部定課程，應於正式課程實施，爰將原草案得於非正式課程

實施之文字予以調整。 

二、 請各縣市於12月17日(五)下班前，提供相關建議予業務科參考。 

案由三：有關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



助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參酌課程綱要及「國家語言發展法」要點修正，調整後之「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點」(草案)詳如

附件2，修正內容說明如下： 

(一)修正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文字，配合國家語言發展法及課程綱要，將

閩東語文納入本土語文課程，故除原閩南語及客家語外，新增閩東語。 

(二)修正第四點第一項第十一款文字，配合閩東語文已列入本土語文課程，

故針對特殊地區刪除列舉縣市，並增加協助之彈性。 

(三)修正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文字，配合國家語言發展法及課程綱

要，將閩東語文納入本土語文課程，故除原閩南語及客家語外，新增

閩東語。 

(四)修正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交通費補助內容，除新增閩東語外，

其補助標準比照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並於跨校支援本土語

文課程之適用對象加入教師，以提供跨校支援教師交通費協助。 

(五)修正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五目以鼓勵實際授課之教師取得語言證書，

補助其課程實施所需之教材、教具等費用。 

(六)新增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六目，鼓勵教師取得第二專長學分班認證，

補助其課程實施所需之教材、教具等費用。 

(七)新增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七目，鼓勵直轄市、縣市政府開設本土語

文專長教師缺額。 

(八)新增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八目，補助各級學校印製部編教材經費。 

(九)新增第六點第一項第六款，針對教師修習本土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之

課程實施費用，定明審核及補助方式。 

(十)新增第六點第一項第七款，定明增開本土語文專長教師缺額之審查機

制。 

(十一)新增第六點第一項第八款，依實補助學生教材印製費。 

二、 請與會人員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

補助要點(草案)，提供相關建議，另亦請提供其他實務建議，供本署參酌

納入注意事項中，以利本土語文課程之推行。 

決  議： 



一、 有關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關於交通費補助金額級距，以及有關偏遠地

區學校加二千元，每人八千元為限等文字易衍生誤解，請業務科就文字調整，

以釐清各項交通費補助以8000元為限。 

二、 有關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五目取得第二專長加註或語言認證之教師，需實

際授本土語文課程六節以上者使得補助部分，考量偏遠地區及小班學校語種

多、學生數少，較不易達成六節之授課數，爰請業務科研議彈性措施。 

三、 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六目，有關教材教具費部分，其補助對象為學校，以

鼓勵學校擬定獎勵措施。 

四、 另要點內相關經費補助之對象、階段、一次性或常態性等方式，再作總體考

量並調整體例。 

案由四：有關修正「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施」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 本案參酌課程綱要及「國家語言發展法」要點修正，調整後之「提升國民

中小學本土語文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施」(草案)詳如附件3，修正內容說

明如下： 

(一) 修正第三點文字，為維護培訓課程品質，請各縣市參考本署訂定之回

流及教學支援人員認證培訓課程架構進行課程規劃，另針對學生語言

之差異，辦理強化教學知能研習。 

(二) 修正第五點第三項文字。將參加本土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納入獎勵機

制。 

(三) 新增第五點第四項文字，以鼓勵縣市政府開設本土語文專長教師缺額。 

二、 請與會人員就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施(草案)，提

供相關建議，另亦請提供其他實務建議，供本署參酌納入注意事項中，以

利本土語文課程之推行。 

決  議：因應教育部已訂定「閩南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本案將節選重要部分納

入本土語文選修課程應注意事項或本土教育補助要點。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6時。 


